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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对涉案未

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通过帮教感化，让

涉案未成年人重燃对生活的希望。目

前，该未成年人已成功被某大学录取。

为母分忧犯了错
我们帮他回正途

小陶（化名）是我办理的一起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案发时系未

成年人，是一名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案件移送

审查起诉后，我发现卷宗里的社会调查报告不

能完全反映小陶的犯罪原因和动机，于是，我

及时对小陶进行了讯问，并补充开展社会调查

和心理测评。经了解，小陶来自单亲家庭，母

亲身体不好，只能靠打简单的零工维持家用供

小陶上学。为了减轻母亲负担，小陶经常在外

面做兼职。一次，在打工时认识的朋友介绍

下，他知道了一个可以兼职赚快钱的机会，小

陶一时被金钱蒙蔽了双眼，将自己的银行卡

借给上家使用，短短时间内，银行卡刷了大量

流水。

在我与小陶的接触中，他几次流下了泪

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懊悔与自责，他问

我，如果他坐牢了母亲怎么活？如果他被判刑

了，他的未来是不是就毁了？他还想考大学。

为了对小陶负责，对案件负责，我综合考

虑全部案情，对小陶的行为仔细分析、认真研

判，认为小陶系初犯、偶犯，为了补贴家用出借

银行卡，主观恶性不大，且小陶出借银行卡的

时间较短，能够及时止损，小陶到案后充分认

罪悔罪，及时退赃。

经过慎重考虑、听取各方意见后，检察机

关对小陶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为他设

置了监督考察期限，同时为他提供个性化帮教

方案，灵活掌握帮教的频率与方式，最大程度

减少对其学习、生活的影响。在考察期限内，

小陶遵守各项规定，定期汇报自己的思想状

况，遇到问题及时与我沟通，积极参加我为他

安排的活动，自觉学习法律知识。鉴于小陶表

现良好，考验期届满，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了不

起诉的决定。

小陶非常珍惜这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发

奋努力，最终拿到了某大学录取通知书。小

陶对我说，感谢检察机关对他的帮助，他深

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会倍加珍

惜这次机会，在大学期间他会好好学习，回

报社会。

杨乐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整理

办案人：于欣弘

职务：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三级检

察官助理

给人错贴不良信用“标签”，该赔

让电线穿林纠纷“两难”变“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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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业未经同意在八旬

老人林地内架设电线杆，导致

林木无法采伐。拆除电线杆，

浪费社会资源，不拆除，老人要

受损失。法官牵头经过多轮磋

商，终于拿出了让各方满意的

调解协议。

办案人：李颖

职务：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李法官，万万没想到，你能这

么重视一个农民的事，我的树不仅

能砍了，还得到了补偿款！”近日，

年过八旬的原告孙某某打电话向

我道谢。

老人的故事还要从 40 年前说

起。孙某某于上世纪80年代承包使

用案涉林地，后各种电线穿林而过，

导致林木成材后无法采伐，孙某某因

此诉至法院。

案件进入二审后，法院查明多家

企业确实存在未经孙某某同意在案

涉林地内架设电线杆的行为，给孙某

某造成了经济损失，妨害了用益物权

的行使。但案涉通信设施已实际完

成建设并使用多年，如拆除相关设

施，不仅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也影响

当地乡镇通信服务质量，给生产生活

带来困扰。

拆还是不拆？面对“两难”情况，我

在心中进行了衡量：国家尊重与保护个

人利益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取向之一，社

会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否定个人利益的

理由，应充分发挥能动司法作用，在最

大限度内依法维护各方利益。经过综

合研判，我认为通过简单下判决无法解

决当事人目前以及未来的纠纷，确定调

解为本案的最优解决方式。

随后，我积极寻求案件的突破

口，主动与多家企业进行沟通，经过

充分释法明理，各企业均同意通过降

下线缆的方式实现林木的砍伐。

但孙某某此时又表达了新的诉

求，其认为高大的林木如不采伐，发

生折断会造成通信设施的损害，存在

极大的安全隐患，即使能够采伐，后

续是否能够继续栽种林木以及引发

相应的风险尚待解决，各企业占用案

涉林地多年，亦应给付相应的经济补

偿。孙某某还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缺

乏相应的诉讼能力，希望二审法院能

一次性解决相关问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本着实

质性解决纠纷、一案解多纷的原则，

继续修正调解方案，逐条逐项地促成

各方当事人达成合意。

经过多轮磋商，各企业同意孙某

某继续使用电缆下方土地，协议解决

相关问题。林木因意外造成的风险

损失由各企业负责并支付孙某某相

应的占地补偿费用，避免了环节“外

溢”、矛盾“遗留”，在法律允许的框架

内实质性解决了纠纷。

当老人看到写了满满3页纸的调

解协议时，激动得无以言表。前几天，

老人的晚辈给我送来了锦旗，握着我

的手说：“谢谢法官，没想到多年无法

解决的问题会有如此圆满的结局！”

丁芊文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整理

因身份证被朋友冒用贷款，

男子背负近10年不良信用记

录，虽然信用社承认存在审查不

细问题，也已消除不良信用记

录，但对赔偿问题双方无法达成

一致。到底该赔多少钱？法官

找到了当事人信任的朋友，最终

打开了当事人心结。

办案人：王英男

职务：盘山县人民法院高升人

民法庭庭长

2011 年 10 月，吕某的身份证

被朋友使用在某信用社办理贷款3

万元，信用社未审查贷款人身份即

办理贷款。2012 年 11 月，因该笔

贷款逾期未还，致使吕某在中国人

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中形成不良

信用记录。2014年 8月，吕某因欠

贷款被诉才知晓此事，后多次与某

信用社交涉均未得到解决。2023

年11月，吕某起诉该信用社，要求

消除不良信用记录；赔礼道歉并赔

偿精神抚慰金1.5万元及经济损失

10万元。

在案件审理中，我了解到该信

用社承认存在借名贷款审查不细

的事实，立案后积极申报并已消除

吕某不良信用记录，但不同意赔偿

吕某主张的各项损失。我认为，因

信用社过错行为造成吕某社会信

用受损且将近 10 年的时间未给予

纠正，给吕某带来诸多不便及巨大

的精神压力，可根据信用社的过错

程度、侵权行为的后果等具体情

况，酌情由信用社赔付吕某一定数

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吕某主张赔偿因信用不良无

法贷款而导致的高息贷款损失 10

万元，我认为该损失与信用社侵权

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过于遥远和

间接，不能认定两者之间存在相当

性，吕某亦没有证据证明信用社的

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财产损

失，该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面对案件的实际情况，我始终

耐心调和双方的矛盾，尽管吕某情

绪一直很激动，坚决不接受调解，

我仍选择顺应吕某的性格特点和

情绪需求，找来他信赖和尊敬的一

位朋友，一起做工作。吕某终于听

进去了，打开心结，接受了信用社

的道歉及赔款4000元。

不良信用记录会使相关人员在

申请银行贷款、公务员考试、申办

行政许可、招投标竞争等很多领域

受到直接限制。金融机构必须从

严从实核查办理业务人员的相关

证件。同时，我总结出处理此类纠

纷还应注重保护金融机构的社会

信誉，出现纠纷应尽最大努力通过

协商解决，金融机构应主动对自身

过错作出适当的补偿。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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